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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違反營造業法第54條就行政罰法第27條違反行政法上

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點認定疑義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103年2月2日北府施工字第10322

561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行政罰法第45條規定，行政罰法於95年2月5日施行前違

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應受處罰而未經裁處，其裁處時效

，自行政罰法施行之日起算。惟營造業法（以下簡稱本法

）係於92年2月7日公布實施，貴府所詢「工程投標時間」

、「工程開標時間」均屬本法施行前之行為，而依行政罰

法第4條規定：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

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綜上，行為人於上

開時間點有無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，請依上開規定卓處。

三、至有關行政罰法第27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

算點認定疑義一節，查法務部99年10月6日法律字第099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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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422號書函說明二釋示有案，本案因涉事實認定事宜請

貴府本權責，逕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四、檢附法務部前開號書函影本一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

副本：內政部法規委員會、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、中部辦公室（營建業務） 2015-01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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